
114 年家庭教育個別輔導諮商計畫 

一、依據： 

(一) 教育部 114年 3月 13日臺教社(二)字第 1142400688A號函辦理。 

(二) 家庭教育法第 14條、第 15條及 16條。 

二、活動宗旨： 

(一) 為提升家庭親職知能，減緩家庭問題惡化，落實家庭教育諮商輔導，

對於有重大違規事件學生之家長、監護人或實際照顧者(以下簡稱家

長)，提供家庭教育輔導諮商課程，以輔導其子女改善行為並增進親

子關係，建立幸福家庭。 

(二) 透過社政及教育體系協作，推動有家庭教育需求者之相關家庭教育輔

導課程等服務，共同提供脆弱家庭服務。 

三、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高雄市政府。 

(二)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 

(三) 承辦單位：本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社會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四、服務對象： 

(一) 經學校認定重大違規事件、高級中等學校中途離校、中途輟學或有家

庭教育親職需求學生之家長、監護人或實際照顧者。 

(二) 經濟、身心、文化或族群處於需要協助，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或社政主管機關評估，認有優先接受家庭教育服務者。 

(三)社政主管機關於執行職務時，經評估有家庭教育需求者。 

五、辦理時間：自教育部核定日起至 114年 12月 20日(執行完成)。 

六、辦理地點：學校諮商會談室、心理諮商所或社會福利服務中心之場域為

主，如有特殊狀況需到宅執行服務，請與本中心承辦人聯繫。 

七、服務流程：學校或社政主管機關於執行職務時，經評估有家庭教育需求之

家長，填寫轉介單及同意書掛號郵寄至本中心，由本中心邀集

專家學者與轉介單位召開線上開案評估會議，提供家長適切之

服務。 

八、服務方式： 

(一)提供學生家長個別家庭教育輔導服務，每案提供 12 小時，每次 1 小時

為原則，2 人以上親子進行會談諮商，每次以 1.5 小時為原則，2 小時



為上限(若有特殊狀況請事先報備本中心承辦人審查核可)。 

(二)申請續案延長以 1次為限(6小時)。 

(三)心理諮商師或社工師由轉介學校、單位自行安排遴選適合之專業人員，

並協助聯繫學生家長與心理諮商師相關人員執行服務之日期時間及場

地安排，諮商地點盡量以學校、諮商所或社福中心場域為主，學生家長

有特殊需求再與承辦人聯繫。 

(四)本案經費需待執行學校或單位結案後，檢附成果相關報告及請款憑證，

經審查無誤後，經費將於審查完成後撥入學校或單位指定帳戶。 

九、經費概算：如經費概算表。 

十、預期成效：學生家長透過與心理諮商師個別諮詢會談，調適自我身心狀態

以及改善家長親職教養方式，穩定兒少就學及學習情形，促進

家庭成員正向互動關係及良性溝通，解決家庭間問題。 

十一、獎勵機制：承協辦學校、團體工作人員表現績優者，活動結束後請依

「高雄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職員工獎懲標準補充規定」

覈實辦理敘獎。 

十二、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114 年家庭教育個別輔導諮商計畫 

每案經費概算表 

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單價

（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專業人員鐘點費 1,600 12 19,200 1案 12小時 

雜支 405 1 405 

1. 前項費用未列之

辦公事務用之文

具用品、紙張、

錄音帶、資訊耗

材、資料夾、郵

資等費用。 

2. 前項雜支所涵蓋

之經費，除特別

需求外，不得重

複編列。 

3. 含補充保費

(2.11%計列)。 

合  計    19,605   

備註：講師需具有諮商心理師、社會工作心理師執照諮詢費(輔導費)每小時

1,600元，或具心理諮商輔導相關領域科系諮詢費(輔導費)每小時 800元。 

承辦單位                   會計單位                   校長 

 


